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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浩云 赵德飞
实习记者 冯金燕 骆翠艳 李莲英
张林霞） 7月31日上午，广西壮族自
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在南宁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忠
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吴穆鹏，自治区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何朝
建，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玉石、副巡视员余飞
出席发布会并讲话或回答记者提
问。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翚永红主持发布会。
中央、自治区1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
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首先宣读了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广西壮族自
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已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接着，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族
工作委员会以及自治区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相关负责人分
别介绍了《条例》的立法背景、过程及
主要内容，并提出学习贯彻意见，接

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据介绍，《条例》共 5 章 32 条，其

中，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制定目的依
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壮语文使用
要求、政府职责、部门职责等。第二
章学习和使用，主要规定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学习使用总体要求、规范化
和标准化及信息化建设、双语教育、
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师培养、干部双
语学习、汉壮文字同时使用、诉讼使
用、文字规范使用、禁止性规定、在公
共服务机构的使用、在重大活动的使
用、在新闻出版广电领域的使用、公
务员招录、职称评聘、文字翻译等方
面的要求。第三章研究和保护，主要
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建设、
研究创作、开发促进、抢救保护和社
会参与作出规定。第四章法律责任，
规定了违反本《条例》相关规定的具
体行为及应受何种处罚，处罚的对
象，处罚的裁决机关。第五章附则，
规定了本《条例》的施行时间。《条例》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广西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立法取得历史性突破，标志着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
一个依法保障、规范管理的新阶段。

发布会号召，广西各地各部门要
从维护民族团结和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落实《条例》
的重要性，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
实《条例》与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实际

紧密结合起来。各级统战、民族、民
族语文工作部门要精心组织《条例》
的学习宣传，准确把握《条例》各项要
求，确保熟练掌握、准确运用，大力营
造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浓

厚社会氛围和良好舆论环境。要在
深刻理解把握《条例》的重大意义和
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认真制定《条例》
的实施方案，细化落实措施，建立健
全配套制度；全面加强各部门学习使

用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职能建设，明确
工作职责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
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
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扎实有
效开展。

自治区民语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条例》8 月 1 日起施行

新 闻 发 布 会 答 记 者 问 实 录新 闻 发 布 会 答 记 者 问 实 录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请问，与兄弟省

区相比，广西的《条例》有何特点和创新点？

顾忠东：目前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
省、自治区制定有省一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工作法规，与这些省、自治区的相关法规相比，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
例》更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比如体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思想，反映
习近平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要
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部署。如习近平关于“汉族干部
要争取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求，在相关条
文中强调培养使用双语干部；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要求，在相关条
文中强调加强濒危语言和古文字的抢救保护，
等等。同时，我们针对当前广西壮文学习使用
范围较窄而壮话使用广泛的特点，在相关条
文中规定在学习使用拼音壮文的同时可以使
用壮语方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取笑、嘲讽
讲民族语言等歪曲、贬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行为的现象，在相关条文中作出禁止性规
定，明确法律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其他兄
弟省区相关法规中所没有的。

广西日报记者：其他自治区只对自治民
族的语言文字制定条例，请问广西为何对所
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出规范？

吴穆鹏：内蒙古、西藏等自治区的相关

法规只对自治区主体民族的文字即蒙文、藏文
作出规定，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条例》则没有对主体民族文字即壮文
作出专门规定，而是对全区所有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作出规定，这也是广西的一大特色，体现
广西法规特点。开始时，我们也有两种方案，
一是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语言文字工作条
例》，二是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条例》。经过反复酝酿和反复征求意
见，多数同志还是倾向目前的条例，认为更符
合广西实际，适用范围更广，共识也较容易达
成。当然，在相关条文中，我们也注意强调
壮文学习使用的要求，处理好壮语言文字与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以体现主体
民族壮族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使用。

广西电视台记者：《条例》第十三条只规
定了使用规范汉字和壮文的四种情形，请
问，其他情形是否也可以使用壮汉两种文字？

玉石：第十三条要求有规定情形之一
的，应当同时使用规范汉字和国家批准的

《壮文方案》确定的壮文，规定的情况主要是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牌
匾;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网站、政报的名称;壮
族聚居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政
务网站、政报的名称;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同时明确在自治县、享受自治县待遇
的县、民族乡的行政区域内有前款情形的，
可以同时使用当地主体少数民族文字。

这些情形规定范围，我们认为是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适当的，与我区目前壮文学习
使用水平相当。主要是壮文是新创文字，全
面学习使用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把壮文的
使用暂时规定在一定的基本范围内也是应该
的。2018 年 5 月 31 日，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
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草案二
次审议稿）〉的修改说明》中特别强调第十三条

“根据广西实际情况规定四种情形同时使用规
范汉字和壮文，法规未作规定的情形，各地
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同时使用规范
汉字和壮文；第十八条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在重大活动中的使用，也包含了部分应当
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的情形。”各地各部门可根据需要对其他
情形作出使用壮汉两种文字的规定。

广西新闻网记者：《条例》中没有涉及古
壮字问题，请问如何处理壮文的学习使用与
古壮字研究、抢救、利用的关系？

余飞：古壮字也叫土俗字，产生于唐
代，是古代壮族人民借助汉字或汉字的偏旁
部首创造的文字，是壮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历经几千年仍然展示它顽强的生命力，目前
在民间仍在一定范围内应用。据了解，民间
普遍使用的古壮字有4800多个字，另外还有
异体字8000多个。古壮字是用来记录壮族民

间文学，诸如故事、歌谣、传说、剧本以及
家谱和契约等，积淀着壮民族独特的思维习
惯和文化特征，反映着壮民族的价值理念和
精神文明，是壮族文化、壮族精神的重要载
体，是壮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是壮族社
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壮族优秀文化遗产。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包括古
壮字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语言文字的抢救保
护和传承发展。2016 年 11 月 30 日，自治区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传统口头文学以及
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自治区民族古籍办、自治
区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把“古壮
字的搜集与整理”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编辑
出版了《古壮字字典》等一批专著；广西大
学大力推进古壮字标准化研究，首批1126个
古壮字字符已经进入《中华大字符集》，实现
了古壮字在计算机上的互通。《广西壮族自治
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在相关条文
中也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
族濒危语言文字的抢救、保护工作，组织制
定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保护措施，调查、
收集、研究、整理、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
文字资料。我们认为，学习使用壮文并不会
影响古壮字的研究、抢救和利用。我们相
信，包括古壮字在内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语
言文字必将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
力，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新闻发布会现场。


